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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
《吉林市促进旅游业发展奖励规定》已经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吉林市人民政府
                            2015年4月20日
 
 
吉林市促进旅游业发展奖励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吉林市关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确保扶持鼓励政策有效落实，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吉林市促进旅游业发展奖励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第二条  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由市财政局和市旅游局共同组织实施。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申报、推荐、评审、兑现扶持政策等各个环节。
第二章  扶持项目及对象
第四条  扶持项目主要包括旅游品牌创建、旅游消费培育、旅游商品研发和旅游就业安置四个方面。
第五条  扶持对象包括全市国有、集体、私营等所有制形式的旅游景区、宾馆饭店、旅行社、旅游商品和乡村旅游等旅游经营企业。
第三章  扶持项目额度及方式
第六条  旅游品牌创建
1.对创建国家级、省级旅游休闲度假区或国家级、省级生态示范区的景区，分别一次性奖励30万元和15万元。对首次评定的5A和4A级景区，分别一次性奖励30万元和15万元。对首次评定的国家级、省级工业旅游示范点，分别一次性奖励30万元和15万元。
2.对首次评为五星、四星级的饭店，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和15万元。
3.对首次进入全国百强或全省20强的旅行社，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和15万元。对首次评为5A、4A级的旅行社，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和15万元。
4.对首次评为省级5A、4A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和15万元。
凡符合扶持奖励条件的旅游景区、宾馆饭店、乡村旅游和旅行社等旅游企业，需提供奖励申请和工商营业执照、法人证书等材料以及获得相关认证的有效证件（如国家和省旅游局颁发的国家A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乡村旅游标牌等）。
第七条  旅游消费培育
1.鼓励旅行社引进专列、包机，继续执行《吉林市旅游奖励办法》；对于特大旅游团队的专列和包机，实行“一事一议”的奖励政策。
2.对旅游团队入住人数年达5000人次以上的星级饭店，给予不超过2万元一次性奖励。
3.对旅游团队入住一晚，年接待人数超过3000人次以上的乡村旅游A级单位，给予不低于2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4.对已建成的研学旅行基地，年接待人数超过1万人次的给予不超过2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5.鼓励旅行社、A级景区、星级饭店和A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经市旅游协会批准授权后，组织外地旅行商来我市“采风踏线”考察旅游产品,对组织40家以上旅行社来我市考察的，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不超过1万元的补助。
凡符合扶持奖励条件的旅游景区、宾馆饭店、乡村旅游和旅行社等旅游企业，需符合以下要求：
1.在本市游览时间不少于两日；
2.在本市游览两个以上（含两个）有门票收入的景区；
3.有关消费证明和结算发票等可确认人数的相关证明材料。
第八条  旅游商品开发
对以吉林市地方资源为基础进行旅游商品研发、生产，并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旅游商品称号或奖项的企业给予扶持。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奖励5万元、3万元和1万元；省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奖励3万元、1万元和0.5万元。
凡符合扶持奖励条件的旅游商品企业需提供获奖证书和获奖文件等有效证明。
第九条  旅游就业安置
对参加社会保险的旅游企业吸纳毕业生3年以内，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且连续失业1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零就业家庭”的高校毕业生或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工作满1年以上，按照企业为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险的50%给予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同时，用人企业每吸纳一名符合条件的困难高校毕业生，给予用人企业一次性5000元岗位培训补贴。对参加社会保险的中小旅游企业吸纳毕业生3年以内未就业且在吉林省内进行失业登记的高校毕业生，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工作满1年以上，每吸纳一名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给予企业一次性3000元的岗位培训补贴。
第四章  审批程序
第十条  审批程序
    1.申请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将申报材料准备齐全后，上报市旅游局。
2.市旅游局和相关部门研究共同确认后，对符合扶持鼓励范围和条件的，经报市财政局审批后，予以兑现。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市旅游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